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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贯彻学校第三次党代会精神  深入推进“双高计划”建设  全面落实“十四五”事业
发展规划目标任务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单位：
为全力贯彻学校第三次党代会精神，深入推进“双高计划”建设，全面落实“十四五”事业发展规划目标任务，经研究决定，出台《贯彻学校第三次党代会精神  深入推进“双高计划”建设  全面落实“十四五”事业发展规划目标任务的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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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江苏海事职技术学院委员会
                    2022年5月10日

贯彻学校第三次党代会精神  深入推进“双高计划”建设
全面落实“十四五”事业发展规划目标任务的实施方案

为全力贯彻学校第三次党代会精神，深入推进“双高计划”建设，全面落实“十四五”事业发展规划目标任务，经研究决定，制订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经过五年努力，依法治校为特征的现代职业学校治理体系得到建立、运行良好，办学治校水平显著提升；建成接轨国际、特色鲜明、融合发展的高水平专业群，形成教师乐教、学生乐学、多元成才、人人出彩的生动局面，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高；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国际影响力和文化传承创新能力明显增强，行业影响力和社会贡献度充分彰显，基本建成特色鲜明、国内领军、国际知名的海事高职院校。
到2021年建校70周年之际，全面完成江苏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任务，达到优秀等级验收要求。
到2023年第四次党代会召开之际，全面完成国家“双高计划”建设第一轮验收，在新一轮遴选中争先进位，各项办学指标力争全面达到职业本科院校建设要求。
到2025年“十四五”收官之年，争取5个以上专业举办职教本科专业，学校综合办学能力比肩省内职教本科院校和全国“双高计划”学校，国际影响力初步形成，海事特色的校园文化和师生的幸福感得到更广泛认同和传播。
二、组织机构
（一）调整设置贯彻学校第三次党代会精神、深入推进“双高计划”建设、全面落实“十四五”事业发展规划建设领导小组
组  长：刘红明
副组长：万  健
成  员：王卫兵、田乃清、陈晓琴、缪克银、陈之蕾
刘桂香、孙  俭
主要职责：负责统筹决策、全面落实学校第三次党代会精神、“双高计划”建设方案、本科层次职业院校创建和“十四五”事业发展规划目标任务，以及研究决定实施过程中的重大事项、协调解决重大问题。
（二）调整设置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陈晓琴
副主任：顾  育、黄锦鹏
成  员：刘桂香、孙  俭、钱  涛、张  军、顾明亮、王  涛、王宏明、苏中洋、张含玮、许进军、王松明、刘  欢、杭  俊
主要职责：负责学校第三次党代会精神、“双高计划”建设方案、本科层次职业院校创建和“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细化分解、宣传动员、资源配置、资金绩效管理、过程监控、阶段性考核、绩效报告起草以及上下沟通协调等工作。
三、目标任务落实
	编号
	主要任务
	完成时限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一、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001
	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大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将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方案，设立劳动教育必修课程，加强职业道德、职业素养、职业行为习惯培养。
	2022年7月31日前形成方案，持续推进。
	教务处
王  涛

	宣传部
刘桂香

学工处
顾明亮


	002
	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专业课教师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将思政教育全面融入人才培养方案和专业课程。
	2022年7月31日前形成方案，持续推进。
	教务处
王  涛
	宣传部
刘桂香

马  院
孙  俭
张  威

	003
	建立辅导员职务职级“双线”晋升通道，推动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发展。
	2022年7月31日前形成方案，持续推进。
	人事处
张  军
	学工处
顾明亮

	004
	系统梳理校内各单位、校外各合作机构蕴含的育人元素和育人逻辑并融入育人体系，构建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专业技能教育、创新创业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志愿服务教育、劳动教育协同发展育人平台；新增国家级人才培养改革试点项目（“三全育人”典型学校）1个。
	2022年7月31日前完成“三全育人”体系构建并持续完善；2022年12月31日前全面达标并持续改进。
	学工处
顾明亮
	教务处
王  涛

团  委
陆  莹


	005
	创新开展思政课程教学研究中心、思政课名师工作室等建设，打造江苏省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2年12月31日前基本完成相关机制建设和校级项目培育，2023年在全国产生影响力。
	马  院
孙  俭
张  威
	教务处
王  涛

	006
	深化思政课项目化教学改革，培育在全国有影响的思政“示范课”。
	2022年7月31日前校级认定，持续推进。
	教务处
王  涛
	马  院
孙  俭
张  威

	007
	打造士官生准军事化教育、航海类专业半军事化教育、其他专业参照半军事化教育的品牌，营造良好的学习风气，形成精业乐学新格局。
	2022年7月31日前完成相关机制建设，持续推进。
	士官学院
戴  军
袁  周
	学工处
顾明亮

	二、全面优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

	008
	深化生源基地建设，完善招生专项绩效考核机制，新生录取率不低于95%、报到率不低于95%。
	2023年12月31日前达标，之后保持。
	招就处
顾明亮
	各单位

	009
	全日制在校生13500人（航海类专业办学规模≧4500人、士官生办学规模1500人，学历留学生办学规模≧150人，全日制本科层次学生2025年招生规模≧1000人）；成人学历教育学生8000人。
	2022年12月31日前全日制学生规模达标。其中航海类专业、士官生规模、留学生、成人教育学历学生规模于2023年12月31日前达标；职教本科规模2025年12月31日前达标。
	招就处
顾明亮
	继教处
袁昌富
王松明

	010
	分时分类加强学生职业规划和就业指导；定期举办就业双选会，常态化为企业和学生提供优质就业服务。加强就业质量分析，对2003年学校升格以来的毕业生就业情况进行普查并做好培养质量分析，凝练形成校友就业创业和高质量发展的“海院做法”。
	2022年12月31日前达标，之后持续巩固完善。
	招就处
顾明亮
	各单位

	011
	毕业生年终就业率保持在98%以上、专业对口率保持在70%以上，建成200家左右相对稳定的就业基地。
	2022年12月31日前达标，之后持续巩固完善。
	招就处
顾明亮
	各单位

	012
	以产教融合为主线、校企合作为路径，全面施行大类培养、分层分方向教学，全面推广卓越海员教育培养模式。
	2022年12月31日基本完成，之后持续固化和推广
	教务处
王  涛
	专业学院

	013
	以项目化教育教学改革为抓手、学分制改革为支撑，重塑专业课程体系，一体化推进“三教”改革、“1+X”证书制度改革和相关教育教学资源建设，探索建立学分银行，系统构建融通中外、具有海事特色的专业教育教学标准体系，一生一案，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多元成才、人人出彩，打造海事职业教育品牌。
	2022年12月31日前基本完成，之后持续固化和推广。
	教务处
王  涛
	专业学院

	014
	推动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突出大学生创新意识、创业精神和创造能力培养。
	2022年12月31日前基本完成，之后持续固化和推广。
	创业学院
陆  莹
	专业学院

	015
	继续深入实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和新一轮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形成省、校、院三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体系。
	2022年12月31日前基本完成，之后持续固化和推广。
	创业学院
陆  莹
	专业学院

	016
	打造创业精英班，探索建立跨学院、跨专业交叉培养复合型、创新型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新机制。
	2022年12月31日前基本完成，之后持续固化和推广。
	创业学院
陆  莹
	专业学院

	017
	充分发挥创新创业基地的引领示范作用，以“创客方舟”为龙头的“1+6+N”孵化平台载体布局基本建成，政校企地创新创业交流合作进一步深化。
	2022年12月31日前基本完成，之后持续固化和推广。
	创业学院
陆  莹
	专业学院

	018
	树立创新创业典型，打造具有海院特色的创新创业品牌项目，全面营造创新创业文化氛围。
	2022年12月31日前基本完成，之后持续固化和推广。
	创业学院
陆  莹
	专业学院

	019
	新增国家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4项。
	2024年12月31日前完成指标。
	创业学院
陆  莹
	专业学院

	020
	建立参赛学生、指导教师培养和遴选机制，完善国家、省、校三级竞赛管理体系。
	2022年12月31日前基本完成，之后持续固化和推广。
	教务处
王  涛
	创业学院
陆  莹

	021
	建立课程评价制度，系统开展开课论证、入籍评审、课程建设、课程认证的课程质量管理，逐步建设模块化、标签式的自选课程超市，重点打造一批高质量的示范课程。
	2022年12月31日前基本完成，之后持续固化和推广。
	教务处
王  涛
	各单位

	022
	健全校院两级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机制，完善教师教学质量分类评价体系，促进新型师生关系的建立，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内生动力，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2021年12月31日前基本完成，之后持续固化和推广。
	教务处
王  涛
	各单位

	023
	优化学生综合评价制度，建立由教师、班主任、辅导员、行业企业以及学生等多元主体参与、过程与结果性评价结合、德智体美劳创全面发展的学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一生一档，定期开展数据采集、分析、反馈，建成服务全体学生人格发展、学业发展和职业发展的一体化评价、咨询服务平台。
	2022年12月31日前完成相关制度、标准和体系建设，之后持续改进。
	学工处
顾明亮

	各单位

	024
	健全学生“奖助贷勤补免”体系，提高资助育人的精准性和实效性。
	2022年12月31日前达标，之后持续巩固完善。
	学工处
顾明亮
	各单位

	025
	新增国家级课程、教材或资源库10项。
	2023年12月31日前完成指标任务。
	教务处
王  涛
	各单位

	026
	新增国家级教学成果奖1项、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项。
	2021年12月31日前取得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项；2022年12月31日前取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1项。
	教务处
王  涛
	各单位

	027
	新增国家级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奖项3项。
	2024年12月31日前完成指标任务。
	教务处
王  涛
	各单位

	028
	新增国家级学生技能竞赛一等奖（含全国海员技能大比武）5项。
	2024年12月31日前完成指标任务。
	教务处
王  涛
	各单位

	三、系统建设海事特色的高水平专业群

	029
	航海技术专业群全面建成国内领军、世界水平的专业群，航海技术、船舶工程技术等2个专业群入围第二轮“双高计划”，
	2023年12月31日前，学校入围“双高计划”学校建设单位。
	教务处
王  涛
	航海学院
机电学院
船舶学院

	030
	港口与航运管理、大数据技术与应用等2个专业群通过江苏省高水平专业群验收。
	2023年12月31日前达到验收标准。
	教务处
王  涛
	经管学院
信息学院

	031
	港口与智能工程、文旅与设计等2个专业群获省教育厅认可的核心竞争指标分别不少于6类项。

	2023年12月31日前达到验收标准。
	教务处
王  涛
	机电学院
人文学院

	032
	重点拓展邮轮内装技术、邮轮运营管理、港口与航道工程、港口智能工程、智能控制技术、人工智能工程等专业，动态优化专业布局，全校专业总数稳定在40个左右。
	2022年12月31日前专业规模基本稳定，之后持续优化。
	教务处
王  涛
	各单位

	033
	按照品牌、特色、新兴三类制定专业（群）建设标准；建立校院两级专业诊改制度，探索专业认证制度，完善专业预警与退出机制。
	2022年12月31日前完成专业（群）建设标准的制订；2022年12月31日前完成校院两级专业诊改制度；2023年12月31日前形成具有学校特色的专业认证制度。
	教务处
王  涛
	智慧处
张含玮

各单位

	034
	加强专业群共建共管委员会、专业教育中心、课程团队等基层学术组织建设，落实校企双专业负责人制度，完善校级综合实训基地、专业群公共技术中心和专业实验实训室三级实践教学平台共享机制。
	2022年12月31日前健全完善机制，之后持续完善。
	教务处
王  涛
	各单位

	035
	升级改造三个传统航海类专业；面向传统岗位、复合岗位和新兴岗位，创建对接国际标准、育训一体的航海人才教育培训制度、标准和体系。
	2022年12月31日前完成专业体系建设，之后持续完善。
	教务处
王  涛
	各单位

	036
	全面实施船校交替、双元分段卓越海员教育培养模式，一体化推进教师、课程、教材、教法以及实践教学条件建设，升级改造江苏远洋学院并实现实体化运行，升级建设现代航海技术虚拟仿真实训基地。
	2022年12月31日前完成专业体系建设，之后持续完善。
	教务处
王  涛
	合作处
顾 育

	037
	加快国际通用的航海类专业标准和课程标准建设，推广课程和专业国际认证成果，打造服务船员终身教育和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培养品牌。
	2022年12月31日前完成专业体系建设，之后持续完善。
	教务处
王  涛
	继教处
袁昌富
王松明
国教处
许进军

	038
	柔性引进本科高校专家团队，聚焦智能船舶、智能航海、智慧航运领域的关键共性应用技术，重点建设智能航海工程技术和船舶节能减排工程技术两个研究开发中心，打造水上智能交通和海事服务研究团队，产出一大批高水平教科研创新成果，提升专业群服务能力。
	2022年12月31日前完成，之后持续完善。
	科技处
王宏明
	各单位

	039
	保持巴拿马高级船员培训资质，深化与国际知名航运企业、境外办学点的合作，扩大外籍船员培养培训规模，输出船员教育培训体系。
	2022年12月31日前完成，之后持续完善。
	继教处
袁昌富
王松明
	合作处
顾  育

国教处
许进军

	040
	按照“一体两翼”总体布局，以航海技术专业群为引领，船舶工程技术、港口与智能工程、港口与航运管理等三个专业群为骨干，大数据技术与应用、文旅与设计等两个专业群为特色，全面推进新一轮专业建设。
	2022年12月31日前建成实训体系，之后持续完善。
	教务处
王  涛
	相关单位

	041
	对接智能船舶、高技术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等领域技术发展，数字化改造涉船类专业，升级打造国内一流、覆盖船舶建造全产业链的专业群。
	2022年12月31日前建成体系，之后持续完善。
	教务处
王  涛
	相关单位

	042
	对接智能制造、智能港口、智能航运等领域技术发展，升级改造涉港类专业，适时拓展港口智能工程、智能控制技术等专业，优化构建港口与智能工程专业群、港口与航运管理专业群，培育港口类专业成为全国同类院校一流专业。
	2022年12月31日前建成体系，之后持续完善。
	教务处
王  涛
	相关单位

	043
	对接大数据产业发展，服务智能航运需求，建成具有“大数据+航运”特色的省高水平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专业群。

	2022年12月31日前建成体系，之后持续完善。
	教务处
王  涛
	相关单位

	044
	适应邮轮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高品质”转变，以及“邮轮旅游”向“邮轮经济全产业链”跨越式转变，对接邮轮设计与建造领域适度改造艺术设计类专业、拓展邮轮内装技术专业，对接邮轮服务与运营领域提档升级国际邮轮乘务专业、拓展邮轮运营管理专业，形成覆盖邮轮产业链上中下游的专业体系。

	2022年12月31日前建成体系，之后持续完善。
	教务处
王  涛
	相关单位

	045
	适时组建邮轮产业学院。
	2022年12月31日前建成体系，之后持续完善。
	合作处
顾  育
	人文学院
裘黎滨
王丽莉

	046
	升级建设航海技术、先进船舶制造技术、现代港口生产技术、现代港口与航运管理、智慧航运、国际邮轮乘务等六大产教融合集成平台，高标准建成国家级长三角现代航海技术虚拟仿真实训基地以及江苏省先进船舶制造技术实训基地、现代港口生产技术实训基地、现代船舶产教融合集成平台等项目，建成集资源管控、日常管理、大数据分析于一体的实践教学综合管理平台，逐步实现全天候预约开放实践教学场所，充分发挥平台的“产学研创”功能。

	2022年12月31日前形成机制，之后持续建设。
	教务处
王  涛
	科技处
王宏明

	四、全力打造德技双馨高素质师资队伍

	047
	优化构建国家、省、学校、专业等四级教育教学能力提升培训体系，聚焦专业建设、课程开发、教学基本功、项目化教学改革、信息化教学改革等方面的培训，全面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基本能力和教学改革能力。
	2022年12月31日前完成体系构建，之后持续完善。
	人事处
张  军
	各单位

	048
	实施青年教师校企双导师制，聘请校内教授、名师以及企业产业教授、大师、工匠进行“二对一”分类指导，开展“五个一”活动，即“讲好1门课、指导1项大赛、主持1项课题、对接1个企业、结对1名工匠大师”，着力解决青年教师入职关、上好“教师生涯第一课”。
	2022年12月31日前完善机制，之后持续改进。
	人事处
张  军
	教务处
王  涛

各单位

	049
	实行五年一周期的企业轮训制度，校企共建“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和教师企业实践基地，深入推进“百名教师进百企”，全校所有专业专任教师完成企业轮训，80%以上的专业教师获取技术技能等级证书，专任专业教师有3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或近五年累计不低于6个月企业实践经历达95%。
	2022年12月31日前完善机制，之后持续改进。
	人事处
张  军
	相关单位

	050
	建立教职工英语培训和专业技术档案，定期开展教职工英语应用能力提升培训，落实“百名教师境外研修”行动，年均专业教师赴国（境）外工作或学习时间（含航海类教师上船顶岗实践）达2000人日。
	2022年12月31日前完善机制，之后持续改进。
	人事处
张  军
	国教处
许进军

	051
	完善人才引培机制，分级打造高层次人才队伍，每个专业群至少引培江苏省“双创计划”“333工程”“青蓝工程”“六大人才高峰”或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人才1名，其中航海技术专业群大力引进“国际海事专家、船长（轮机长）+名师”等复合型领军人才；设立特聘教授岗，实施“一人一策”制度，引进一批资深专家、创业成功者、企业家、国家级技术能手等高层次人才；设置专家顾问岗，以协议工资、项目绩效等制度柔性使用高层次人才。
	2023年12月31日前完成全部指标任务；2025年12月31日前取得更大成效。
	人事处
张  军
	各单位

	052
	建成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1个。
	2023年12月31日前完成全部指标任务；2025年12月31日前取得更大成效。
	人事处
张  军
	各单位

	053
	新增国家级教学名师、“万人计划”等高层次人才2人。
	2024年12月31日前完成全部指标任务。
	人事处
张  军
	各单位

	054
	遴选 45 周岁以下中青年骨干教师作为领军后备人才，联合行业龙头企业、科研院所进行重点培育，鼓励支持其脱产读博、境外研修、参与企业技术攻关、担任专业带头人等。
	2022年12月31日前完成全部指标任务，之后持续完善。
	人事处
张  军
	各单位

	055
	新增国家级示范性教师企业实践流动站1个。
	2023年12月31日完成指标任务。
	人事处
张  军
	各单位

	056
	完善校企人员互聘、研究合作、资源共享机制，推动各专业群组建“校内名师（技能大师、高级船长、高级轮机长）+专业带头人（负责人）+骨干教师+产业教授+兼职教师”的结构化团队，重点打造教学科技创新团队。
	2021年12月31日前建立健全相关机制；2025年12月31日前取得更大成效。
	人事处
张  军
	各单位

	057
	加大教师发展中心软硬件投入，每年遴选1-2个团队重点支持建设，打造5个左右长期活跃在行业企业领域的高水平师资团队。
	2023年12月31日前完成全部指标任务。
	人事处
张  军
	各单位

	058
	新增国家级教学、科技创新团队2个。
	2023年12月31日前完成全部指标任务。
	人事处
张  军
	各单位

	059
	常态化开展“四有好老师”和师德标兵学习宣传活动，巩固新教师入职宣誓制度，引导广大教师积极发挥“五个师表作用”。
	2022年12月31日前完成全部指标任务，之后持续完善。
	人事处
张  军
	各单位

	060
	健全师德考核、年度评议等制度，建立教师准入、退出机制，完成全部专任教师教学能力评价，开展“双师”“双语”能力认定。
	2022年12月31日前完成全部指标任务，之后持续完善。
	人事处
张  军
	教务处
王  涛

	061
	试点实施年薪制、协议工资制、项目任务报酬制，多途径激发教师活力。落实“破五唯”改革，修订职称职级评聘办法，以师德师风、工匠精神和教育教学实绩作为职称评审的首要依据，建立教学、科研、复合等多维的职称晋升通道。
	2022年12月31日前完成，之后持续完善。
	人事处
张  军
	各单位

	062
	博士学位教职工达100人。
	2023年12月31日前完成，之后持续完善。
	人事处
张  军
	各单位

	063
	正高职称教职工达40人。
	2023年12月31日前完成，之后持续完善。
	人事处
张  军
	各单位

	五、巩固完善现代职业院校治理体系

	064
	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进一步完善议事决策和党政分工合作、协调运行工作机制。
	2021年12月31日前完成，之后持续改进。
	党政办
顾  育
	各部门

	065
	进一步完善学术委员会组织机构、运行机制和学术评价体系、评价标准，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专业建设、学术发展、学术评价等事项中的主导作用。
	2021年12月31日前形成长效机制并保持。
	科技处
王宏明
	

	066
	进一步完善教代会、工代会、团代会、学代会、关工委等不同组织的民主参与机制，确保各项重大决策在更大范围、更常态化地听取师生意愿和诉求。
	2022年12月31日前健全完善组织架构并持续推进运行机制、决策机制建设。
	工  会
王国清

团  委
陆  莹
	


	067
	优化二级治理结构，健全党政联席会议、二级教代会、专业（群）建设指导委员会等组织的决策体系，充分发挥二级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
	2022年12月31日前建立健全相关机制并持续提升。
	党政办
顾  育
	各部门
各单位

	068
	开展“全面深化改革大讨论”活动，扎实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科研体制机制改革等，实现从外延式发展到内涵式发展的转变。
	2022年7月31日前完成讨论并推动成果落地。
	党政办
顾  育
	发规处
黄锦鹏

	069
	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文件精神，深化教师潜心育人的评价制度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办法建设，形成富有时代特征、彰显学校特色的教育评价体系。

	2022年12月31日前建立健全相关机制并持续提升。
	人事处
张  军
	各部门

	070
	进一步提升“政行企校”四方合作发展理事会的凝聚力与影响力，夯实职教集团、企业学院、协作组、协同创新中心等合作平台，新建国际邮轮产业学院等合作载体，形成理事会治理下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新生态。
	2021年12月31日前出台四方合作发展理事会、职教集团、企业学院、协作组、协同创新中心等相关平台的工作机制和建设标准；2022年12月31日前健全20个政行企校合作平台和12个龙头合作企业的合作机制；泛长三角港口与航运国际职教集团、“一带一路”海员培养与发展国际协作组、卓越海员教育培养协作组等组织成为国内外海事职业教育合作交流的重要载体；与江苏海事局、南京海事法院、区域大中型企业合作有实质性项目落地；2023年通过全国示范性职教集团验收。
	合作处
顾  育
	各部门
各单位

	071
	以学校章程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统领，系统梳理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社会参与等高校管理体制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等高校办学职能，进一步理清学校人、财、物、事、信息流之间的关系，分类别、分步骤系统开展制度的废、改、立工作，出台学校规章制度汇编。根据国家、江苏省相关政策文件要求和学校发展实际，以“增补”“废除”制度相关条款形式适时修订制度，严格制度执行，逐步健全具有学校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体系。
	2022年12月31日前完成基本制度办事流程指南；2023年7月31日前建成全面质量管理体系并持续完善。
	党政办
顾  育
	各部门

	072
	以学校规章制度体系为指引，以人才培养质量控制为主线，全面梳理学校部门单位及岗位职责，重塑工作流程，编制出台各类决策决议、事务管理服务的办事流程指南。建成高速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体系和完善的信息资源体系；建成综合服务平台和一站式服务大厅、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内部质量管理与监控平台和决策中心。
	2022年12月31日前全面建成并持续完善。
	智慧处
张含玮
	各部门

	073
	成为江苏省智慧校园示范高校、职业教育信息化标杆学校。
	2023年12月31日前达标。
	智慧处
张含玮
	现教中心

	六、系统构筑产教融合的校企命运共同体

	074
	建立学校与行业企业以理事会形式的战略合作，建立专业群与龙头企业以集团等形式的长期合作，建立专业与集团内中小微企业基于项目形式的紧密合作。
	2022年12月31日前完善机制，之后持续推进。
	合作处
顾  育
	各单位

	075
	实体化运作泛长三角港口与航运国际职教集团，创新“平台+实体”职教集团治理机制；组建国际邮轮产业学院，组建智慧航运大数据产教融合平台。
	2022年12月31日前完善机制，之后持续推进。
	合作处
顾  育
	各单位

	076
	每个专业群至少对接3-4家行业龙头企业或国家产教融合型企业，每个专业至少与2-3家企业紧密合作，围绕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就业创业、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传播等方面重点打造2-3个核心项目。
	2022年12月31日前完善机制，之后持续推进。
	合作处
顾  育
	各单位

	七、全面构建科技创新与社会服务体系

	077
	优化重组校级科研机构，挂靠相关专业学院，“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建设覆盖所有专业群的科研平台；成立专门的国家级科研项目攻坚团队和载体，产出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应用前景的科技成果，形成国家级、省级、校级三级科研平台体系。
	2022年7月31日前完成校级平台的搭建；2023年12月31日前完成国家级平台的立项；2025年12月31日前建成三级科研平台体系并产出系列成果。
	科技处
王宏明
	各单位

	
	高标准通过江苏省船舶节能减排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等省级科研平台验收
	2022年12月31日前达到验收标准。
	科技处
王宏明
	相关单位

	078
	遴选培育100名科技新星教师，以项目研究为依托开展科研工作,着力培育青年科技人才队伍；遴选培育50名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进行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遴选培育10名领军科技人才作为科研平台建设骨干力量，造就一批复合型专家。
	2023年12月31日前全面完成目标任务。
	科技处
王宏明
	人事处
张  军

各单位

	079
	柔性引进本科高校院士专家团队，重点建设智能航海工程技术和船舶节能减排工程技术两个研究开发中心，打造水上智能交通和海事服务研究团队。
	2023年12月31日前全面完成目标任务。
	科技处
王宏明
	人事处
张  军

相关单位

	080
	获批国家级基金或科技项目4项、省部级以上科研（科技）成果二等奖2项。
	2022年完成省级指标、2023年完成国家级指标。
	科技处
王宏明
	相关单位

	081
	推动与企业和科研机构的深度合作，将江宁科技园区打造成集技术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团队、技术创新服务于一体的海事技术转移中心，将秦淮科技园区打造成以文创、现代信息服务等为特色的“双创”培育孵化中心。
	2023年完成，之后持续完善。
	科技处
王宏明
	创业学院
陆  莹

	082
	年均横向课题合同到款额达2000万元。
	2022年7月31日前完成团队和平台建设；2022年12月31日前达标并保持。
	科技处
王宏明
	合作处
顾  育
各单位

	083
	年均科技成果转化额达300万元。
	持续推进。
	科技处
王宏明
	各单位

	084
	新增国家专利数500件，其中发明专利数100件。
	2024年完成。
	科技处
王宏明
	各单位

	085
	建设“一带一路”应用型海事人才研究院，定期发布研究简报和海事蓝皮书，向行业主管部门和江苏省政府递交海事发展相关提案。
	2022年12月31日前形成长效机制并保持。
	科技处
王宏明
	各单位

	086
	建成国际海事事务研究中心，持续开展国际海事规则与法规、应用型海事人才培养改革等课题研究。
	2022年12月31日前建立机构、形成长效机制并持续推进。
	科技处
王宏明
	

	087
	办好学校《航海职业教育》杂志，鼓励教师担任校内外期刊编委、行业指导委员会委员、权威性行业组织会员。
	持续推进。
	高教所
黄锦鹏
	各单位

	088
	完善以创新、质量、转化为导向的科技项目、科研平台、人才与科研成果的科技评价体系。
	2022年12月31日前形成长效机制并保持。
	科技处
王宏明
	

	089
	修订完善以技术创新水平和行业贡献为导向的分类考核机制，对省级以上团队、平台进行整体性评价。
	2022年12月31日前形成长效机制并保持。
	科技处
王宏明
	

	090
	将学校学术委员会专家和校外专家有机结合，建立科技评价专家库。
	2022年12月31日前形成长效机制并保持。
	科技处
王宏明
	

	091
	建立市场化的技术交易平台、产业研究院等专业服务机构，推动科技成果“出校门、进市场”。
	2022年12月31日前形成长效机制并保持。
	科技处
王宏明
	

	092
	取得巴拿马高级船员培训资质，深化与国际知名航运企业、境外办学点的合作，扩大外籍船员培养培训规模，输出船员教育培训体系。
	2022年12月31日前达标并持续完善。
	继教处
袁昌富
王松明
	国教处
许进军

	093
	非学历国（境）外学员培训规模达500人次；开展境外办学点教学，培训规模达年均50人。
	2023年12月31日前达标并持续完善。
	继教处
袁昌富
王松明
	国教处
许进军

	094
	成人学历教育规模达8000人。
	2023年12月31日前达标并稳中求进。
	继教处
袁昌富
王松明
	相关单位

	095
	社会培训人次超过当年全日制在校生数的2倍。
	持续推进。
	继教处
袁昌富
王松明
	各单位

	096
	年均社会培训收入达2000万元
	持续推进。
	继教处
袁昌富
王松明
	相关单位

	097
	巩固专转本、专接本、自考本科等继续教育项目，拓展与国内外高校联合开展的研究生培养项目，打通学校各专业学生学历晋升通道。
	2022年12月31日前达标并稳中求进。
	继教处
袁昌富
王松明
	教务处
王  涛

各单位

	098
	挖掘地方政府、行业企业的职工培训、活动承办、项目委托等资源，提升高职扩招、社会培训规模和质量。
	2022年12月31日前达标并稳中求进。
	继教处
袁昌富
王松明
	合作处
顾  育

	099
	建立培训讲师团、专家工作站、科技服务队等，采取短期脱产培训、送教上门、远程教育等多种形式开展培训。
	2022年12月31日前达标并稳中求进。
	继教处
袁昌富
王松明
	各单位

	100
	开拓船员培训资源，建成船员终身教育服务平台，夯实全国船员培训品牌，入选新一轮的国家示范性职工培训基地、继续教育基地或社区教育示范基地。
	2022年12月31日前达标并稳中求进。
	继教处
袁昌富
王松明
	各单位

	八、持续提升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水平

	101
	与巴拿马、菲律宾、孟加拉等国的海事主管部门、全球知名航运企业和高校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22年12月31日前达标并稳中求进。
	国教处
许进军
	各单位

	102
	推动马士基（中国）培训中心建设，开展常态化培训，培训规模达年均20人。
	2022年12月31日前达标并持续完善。
	继教处
袁昌富
王松明
	国教处
许进军

航海学院
吕际云
丁振国

	103
	建立来华留学优质生源基地，拓展生源渠道，打造“留学海院”品牌，学历留学生规模达150人。
	2023年12月31日前达标并持续完善。
	国教处
许进军
	

	104
	新建1个境外郑和技能培训中心或鲁班工作坊。
	2023年12月31日前达标并持续完善。
	国教处
许进军
	

	105
	成立援外培训中心，建成国家援外培训基地，输出中国海事职教方案
	2023年12月31日前达标并持续完善。
	国教处
许进军
	

	106
	搭建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平台2个
	2023年12月31日前达标并持续完善。
	国教处
许进军
	

	107
	教育部备案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1个。
	2022年12月31日前达标并稳中求进。
	国教处
许进军
	信息学院
刘永玲
张  娟

	108
	健全“选、派、管”出国（境）留学、游学、实习、实践等机制，鼓励和支持在校学生和毕业生到国（境）外机构学习、实习和工作；出国（境）游学、交流学生年均200人。
	2022年12月31日前达标并稳中求进。
	国教处
许进军
	各单位

	九、深化实施师生满意的幸福校园建设

	109
	建成“一带九馆五廊一路”海事教育博物馆。
	2021年10月31日前建成校史馆、海员馆，发布学校发展史、学校最新形象标识系统以及师生行为礼仪规范；2023年12月31日前全面建成“一带九馆五廊一路”海事教育博物馆。
	宣传部
刘桂香
	各单位

	110
	发布学校最新形象标识系统以及师生行为礼仪规范。
	2021年完成，之后持续推进。
	宣传部
刘桂香
	各单位

	111
	加强学校周边安全环境整治力度，加强校内车辆管理和停车管控，配齐校园安保设施设备，加快监控系统、消防系统、交通管理系统等信息化建设，完成江宁校区消防验收。
	2022年12月31日前完成相关任务，之后持续完善。
	安保处
张吉廷
	

	112
	加快学生公寓改造，每年暑期对学生公寓进行出新改造。
	持续推进。
	安保处
张吉廷
	学工处
顾明亮

	113
	优化德诚广场、半霞湖、灯塔公园、梁园、“小马拉松——海马”校园跑道等兼具休闲、娱乐及文体活动等功能的景观打造，加强校园绿化和日常养护，打造花园式校园。
	2022年12月31日建成花园式校园，之后持续完善。
	后勤处
张吉廷
	宣传部
刘桂香

	114
	拓展筹资渠道，创新筹资模式，主动争取国家、江苏省各级政府经费支持，发掘教育发展基金会、校友会、理事会潜能，建立健全多渠道多层次的立体筹资体系。
	2021年12月31日前完善相关机制，之后持续完善。
	财务处
苏中洋
	基金会
顾  育

	115
	完善资金项目化预算管理，进行预算管理与绩效评价。
	2021年12月31日前完善相关机制，之后持续完善。
	财务处
苏中洋
	审计处
王  颖

	116
	完成学校整体规划调整，进一步优化西南角等用地功能。加强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分步完成大胜关科创园大楼、轮机综合楼、学生宿舍、智能船舶大数据楼等楼宇建设，同步完成行政办公楼、江宁校区教职工活动中心、主运动场看台以及体育馆室内场馆改造。
	2022年12月31日前完成规划调整，完成大胜关科创园大楼、轮机综合楼、学生宿舍建设以及行政办公楼、江宁校区教职工活动中心；2023年12月31日前完成主运动场看台以及体育馆室内场馆改造并投入使用；2025年12月31日前完成智能船舶大数据楼。
	基建处
刘源明
	相关单位

	117
	学校总面积达到39万平方米，生均校舍建筑面积达30平方米。
	2025年12月31日达标。
	国资处
张含玮
	基建处
刘源明

	118
	引导师生养成终身锻炼的良好理念和习惯。
	2022年12月31日前建立健全相关机制并持续提升。
	体育部
沈桂群
方爱华
	工  会
王国清

	119
	营造良好的文明就餐环境和独具特色的海院食堂文化。
	2022年12月31日前建立健全相关机制并持续提升。
	工  会
王国清
	后勤处
张吉廷

	120
	加强医疗健康保障机制建设，对教职工健康状况实施跟踪与预警管理。
	2022年12月31日前建立健全相关机制并持续提升。
	工  会
王国清
	后勤处
张吉廷

	121
	关心离退休教职工生活，全面落实离退休职工的生活待遇。
	2022年12月31日前建立健全相关机制并持续提升。
	工  会
王国清
	人事处
张  军

	122
	营造良好的师生读书环境和氛围，人均图书达 100 册，年均师生进馆率达 60%，年均入馆学生 1 万人次，图书借阅率达 10%。
	2022年12月31日前达标，之后持续完善。
	图书馆
刘燕飞
陈  军
	

	123
	加快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建设。
	2021年12月31日前完善相关机制，之后持续完善。
	心理中心
孙  俭
张  威
	学工处
顾明亮

	十、始终坚持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

	124
	入选全国样板党支部。
	2021年12月31日前培育校级项目；2022年12月31日前入选国家级项目培育点；2025年12月31日前完成国家级项目验收。
	组织部
孙  俭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125
	提高党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抓班子、带队伍、保落实的能力；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增强凝聚力和执行力。
	持续推进。
	组织部
孙  俭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126
	加强和改进党委对学校改革发展稳定以及教学、科研、行政管理等重大事项的综合协调，健全决策咨询机制。
	持续推进。
	组织部
孙  俭
	党政办
顾  育

	127
	推动党的建设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等深度融合。

	持续推进。
	组织部
孙  俭
	发规处
黄锦鹏

	128
	开展基层党组织“对标争先”建设计划。
	2021年12月31日出台相关工作机制，之后持续推进。
	组织部
孙  俭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129
	加强教师党支部“双带头人”队伍建设。
	2021年12月31日出台相关工作机制，之后持续推进。
	组织部
孙  俭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130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落实好干部标准，着力推进干部队伍年轻化和专业化建设。
	2022年12月31日出台相关工作机制，之后持续推进。
	组织部
孙  俭
	人事处
张  军

	131
	激发广大党员不断发挥“五个先锋作用”。
	2021年12月31日出台相关工作机制，之后持续推进。
	宣传部
刘桂香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132
	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完善议事决策和党政分工合作、协调运行工作机制。优化二级治理结构，健全党政联席会议、二级教代会、专业（群）建设指导委员会等组织的决策体系。
	2021年12月31日出台相关工作机制，之后持续推进。
	党政办
顾  育
	组织部
孙  俭

	133
	入选课程思政建设项目。
	2021年12月31日前培育校级项目；2022年12月31日前入选省级项目；2023年12月31日前入选国家级项目培育点；2025年12月31日前完成国家级项目验收。
	
教务处
王  涛

	马  院
孙  俭
张  威

各单位

	134
	强化内部审计，实现内部审计全覆盖
	持续推进。
	
审计处
王  颖

	各单位

	135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深化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瘴痼疾，健全改进作风长效机制；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加强和改进巡察工作，推动党内监督和其他监督贯通协同，深化运用“四种形态”，构建全覆盖的责任制度和监督制度；涵养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加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思想道德教育，提高警示教育针对性实效性。

	2021年12月31日出台相关工作机制，之后持续完善。
	纪委办
钱  涛

执纪室
陈  希
	

	136
	按照学校第三次党代会报告、“双高计划”建设方案和“十四五”规划有关目标任务完成时间和质量要求，制定监督检查具体办法。按照任务完成的序时进度，跟踪开展月度、季度、半年、年度监督检查，定期发布监督意见书；根据监督检查情况，对贯彻落实学校第三次党代会报告、“双高计划”建设方案和“十四五”规划不力、未按照序时进度和质量要求完成目标任务的单位、个人提出处理意见，对先进典型提出表扬和表彰意见。
	2021年12月31日前完成相关监督检查机制建设并持续完善。
	纪委办
钱  涛
	发规处
黄锦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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